
法学院/知识产权学院

关于法学院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
实施计划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、全体教职工：

《法学院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实施计划》经 2019 年 10

月 24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法 学 院

2019 年 10 月 24 日



法学院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实施计划

为了进一步深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，强化法学实践教育，发

挥法律实务部门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作用，建立法治人才培养共

同体，完善协同育人机制，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，学院决定实

施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计划，探索以“订单式”培养和特色“实

验班”为主要形式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。

第一条 本计划旨在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

导，主动适应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任务、新要求，找准人才培养

和行业需求的结合点，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，强化法学实

践教育，探索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。

第二条 学院与法律实务部门签订“订单式”人才培养协议，

开设 3-5 个特色“实验班”。特色“实验班”主要以西北大学法学院

现有人才培养方案为基础，增设司法官实务、企业法务、财税法

律实务、律师实务、纪检监察实务等特色方向，开设特色课程，

开展特色训练采取“请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相结合的办法开展课程教

学和课外实践。

第三条 每期“实验班”的人数为 15-30 人，遴选对象为学院全

体在校研究生、本科生。学术学位研究生和法律硕士（非法学）

须在第三学期结束前报名，法律硕士（法学）须在第二学期结束

前报名，本科生须在第六学期结束之前报名。

第四条 特色“实验班”的课程开设和实践安排，采取模块化的



培养方式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，开设期限为 6-12 个月，

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模块，每个模块不少于 12 学时。

第五条 特色实验班采取项目负责制，学院教师均可以申请

开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特色“实验班”，申请时须提交完整的开设方

案和“法学院特色方向实验班申请书”，申请书中须明确特色方向、

合作实务部门、实务专家名单、课程模块、时间安排、经费预算

等事项。负责老师和研究生秘书共同进行宣讲、报名事宜，负责

考核和结业证书的发放。

第六条 每个实验班计 60 个教学工作量，项目组成员之间的

具体分配由项目负责人确定。年底绩效分配按正常教学工作量

（非超课时）计算。经学校主管部门同意，工作量可以在年终考

核和职称评审过程中予以认定。

第七条 每个实验班提供人民币 2-5 万元用于日常业务开支，

所需经费由洪新敏基金和学科建设经费列支，或者由学院联系合

作单位资助。项目负责人上报经费预算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

后，根据财务规定予以报销。

第八条 特色实验班结束后，给学生颁发结业证书，可以给予

表现优异的学生以一定的奖励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法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解释，自 2019 年 10

月 2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4 日施行。



附件： 西北大学法学院特色方向实验班申请书

实验班名称 合作实务部门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项目成员

实务专家

申请理由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课程模块

进度安排

经费预算

学院意见

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

分送：学院各部门、全体教职工

法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

